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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四题：上海与香港股票交易的互联互通机制 

2014 年 12月 3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二月三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钟国斌议员的提问和署理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的答复︰ 

 

问题： 

 

  上海与香港股票交易的互联互通机制（沪港通）已于上月十七日起实

施，扩大了两地投资管道。政府期望在沪港通的带动下，两地资本市场会

逐步融合，本港金融业亦会因此而壮大，提升香港竞争力，让香港成为国

际资金到内地投资的一个重要门户。投资者可直接透过沪港通的平台，投

资指定类别的沪港股票，而港人每日兑换人民币上限亦已取消，便利金融

交易。然而，沪港通自开通至今，使用的投资额度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亦

未能带动港股大幅上升，投资者对南下购买港股的港股通的反应尤其冷

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鉴于有证券业人士指出，港股通首周使用的额度远低于沪股通，是

因为大型的内地机构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保险公司等仍在等待监管机

构公布相关的投资指引，当局有否研究为何沪港通筹划多时，该等投资者

仍未准备妥当；当局有否与内地有关当局制订机制，共同检讨沪港通对两

地证券市场的具体影响； 

 

（二）当局有否评估沪港通会否造成「南水北调」的情况，即有大量原先

投资于港股的资金被调往投资于沪股；若有评估，结果为何；当局会否推

出更多的政策，吸引资金投资港股，例如进一步与内地相关部门合作，使

更多内地的机构投资者熟悉香港证券市场，以及鼓励和便利他们投资港

股；及 

 

（三）鉴于现时沪港两地证券市场的法律及规定存有差异，当局会否向投

资内地股票时遇到法律问题或争拗的本港投资者提供协助；若会，他们可

向哪个政府部门求助；当局将如何解决有关问题，以保障小投资者及进一

步加强沪港证券市场的互联互通；未来有何措施协助两地投资者认识两地

证券市场的法律及规定？ 

 

答复： 

 



主席： 

 

  关于问题的第（一）及第（二）部分，预期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

者，在投资新市场时会采取审慎态度。机构投资者在考虑参与新市场前，

可能需要进行尽职审查及风险评估。部分机构投资者（例如基金）亦可能

需要更改组成文件才可投资新市场。此外，在投资者概况、监管规定、交

易及结算安排方面而言，内地与香港股市的情况都不一样，而部分内地机

构投资者在考虑参与新市场前，也需要取得必需的监管批准。 

 

  两地交易所在沪港通开通前已经做了大量的推广工作，之后亦会继续

做有关工作，并且将继续与市场参与者保持紧密联系，协助他们认识及参

与对方的市场。 

 

  沪港通是一项刚刚开始的试点计划，有关其推广工作仍然会进行，我

们希望投资者会逐渐熟习这个机制。在这阶段便评估其流量之高低实属言

之尚早。事实上，沪港通的投资额度是用来做市场风险管理的工具，不是

一个指标，更加不是一个目标。现阶段，最重要是确保沪港通操作顺利，

各项风险管理和监管措施可以有效落实。目前，沪港通的整体运作是畅顺

的。特区政府、有关的监管机构和交易所会继续与内地对口单位通力合作，

监察沪港通的发展，并与市场参与者密切沟通，评估落实情况。 

 

  至于问题第（三）部分关于如何处理投资者的诉求，香港证券及期货

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证监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

已订立安排，以处理及转交投资者有关沪港通的诉求。 

 

  根据有关安排，在沪港通下投资内地市场的香港及海外投资者的诉

求，将得到与内地投资者对等的处理。沪股通股票投资者，可直接向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上市公司，及沪股通结算服务提供者作出

投诉。根据有关安排下的属地监管原则，对涉及中国证监会管辖范围的内

地和香港及海外投资者的诉求，由中国证监会依据内地相关法规统一处

理。 

 

  香港及海外投资者也可以向香港证监会提出诉求，香港证监会收到诉

求后会转交中国证监会处理。 

 

  在投资者教育工作方面，香港投资者教育中心将负责向北向（香港和

海外）投资者提供教育信息，内地投资者保护局则负责提供教育信息予南

向（内地）投资者。 



 

  这些投资者教育工作的目的，旨在协助投资者在踏足内地市场前，先

了解这个试点计划的特点，并鼓励他们了解应有的准备，以作出有根据的

投资决定。教育工作主要针对香港散户投资者所需留意的要点，尤其是提

升投资者对两地市场的不同法律及法规和交易及结算安排的认识，以及跨

境投资的风险。投资者教育中心亦提醒大众必须了解两地市场有关的投资

者保障细则、税项及交易费用等安排。 

 

  无论在沪港通启动前后，投资者教育中心都有透过不同渠道和方式，

包括刊物、网站、讲座、媒体专访及专栏文章、在电视及电台播放教育短

片及节目等，进行投资者教育工作。 

 

 

完 


